四川省芦山县人民检察院
起 诉 书
芦检公诉刑诉〔2017〕63号
被告人李某，男，1997年**月**日出生，居民身份证号码5131011997********，汉族，文化程度初中肄业，农村居民，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人，家住雅安市雨城区**乡**村**组**号**号，现临时居住在芦山县芦阳镇先锋路，2017年7月10日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被芦山县公安局刑事拘留，同年7月17日被取保候审。本院受理后决定对其继续取保候审。
本案由芦山县公安局侦查终结，以被告人李某涉嫌故意伤害罪，于2017年7月24日向本院移送审查起诉。本院受理后，于2017年7月26日已告知被告人有权委托辩护人，2017年7月26日已告知被害人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，依法讯问了被告人，听取了被害人意见，审查了全部案件材料。其间，延长审查起诉期限一次。
经依法审查查明：
2017年4月24日1时左右，被告人李某与杨某、马某某、王某某等人在芦山县芦阳镇东风路“吃安逸”烧烤店吃烧烤、喝酒，后杨某、王某某二人离开。当日2时许，杨某、王某某返回烧烤店，杨某问马某某喝酒的事情时，被害人杨某路过和杨某1打招呼，遂与李某某发生口角，继而在东风路“玫瑰之约”店铺外李某某持刀将杨某1头部、肩部砍伤。经雅安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鉴定，杨某1头部的损伤程度达到轻伤二级，左肩部损伤程度达到轻微伤。
2017年7月10日15时许,被告人李某接芦山县公安局芦阳派出所民警电话通知，主动到“吃安逸”烧烤店后被民警带至芦山县公安局接受讯问。
认定上述事实，有物证（存放于芦山县公安局）、书证、证人证言、被害人陈述、被告人供述和辩解、鉴定意见和勘验、辨认笔录等证据证实，足以认定。
本院认为，被告人李某某因与他人发生口角，持菜刀将他人头部、左肩部砍伤分别致轻伤二级和轻微伤，其行为触犯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，犯罪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实、充分，应当以故意伤害罪追究其刑事责任。李某某自动投案，如实供述自己罪行，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六十七条之规定，属自首，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七十二条的规定，提起公诉，请依法判处。
此致
芦山县人民法院
本件与原件核对无误
检察员：寇黎黎
2017年8月31日
附：
1.被告人李某某现临时居住于芦山县芦阳镇先锋路（联系电话1558352****）；
2.案卷材料两册，归案情况一份共计两页；
3.起诉书正本一份、副本七份，量刑建议书三份。
1

